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商品住宅室内声环境和隔声性能验收工作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1〕51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预防房地产项目和交通噪声社会矛盾的工作意见的通知》（南府办函〔2021〕10号）要求，持续改善我区新建商品住宅居住环境，现就进一步加强新建商品住宅室内声环境和隔声性能验收工作的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设单位应组织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新建商品住宅的楼板、门窗隔声性能及室内声环境情况按照现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建筑隔声评价标准》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评价。检测合格报告作为竣工验收依据，其中室内声环境应提供竣工后的现场实测数据。未按照现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建筑隔声评价标准》等相关技术规范检测合格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工作。
　　二、新建商品住宅组织竣工验收时，建设、施工、设计、监理各方责任主体应对项目隔声减噪措施是否按照施工图审查通过的图纸施工进行查验。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竣工验收监督时应对以上工作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三、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向相应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供《撞击声隔声性能检测报告》《噪声检测报告》《空气声隔声性能检测报告》《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检测报告》等四份检测合格报告，未能提供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不得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四、自2021年11月1日起，新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商品住宅项目应执行本通知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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